
镇安县黄金矿业公司“4.30”尾矿库溃坝事故分析 

 
 

 

   2006年 4月 30日 18时 24分,陕西省镇安县黄金矿业有限责任

公司在进行尾矿库坝体加高施工时发生溃坝,约 12 万立方米尾矿下

泄,造成 15 人死亡、2 人失踪、5 人受伤、76 问房屋毁坏。直接经济

损失 187.65 万元。 

 事故经过：2006 年 4 月 30 日下午,镇安县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

(以下简称镇安黄金矿业公司)组织1台推土机和一台自卸汽车及4名

作业人员在尾矿库进行坝体加高作业。18 时 24 分左右,在第四期坝

体外坡,坝面出现蠕动变形,并向坝外移动,随后产生剪切破坏,沿剪

切口有泥浆喷出,瞬间发生溃坝,形成泥石流,冲向坝下游的左山坡,

然后转向右侧,约 12 万立方米尾矿下泄到距坝脚约 200 余米处,其中

绝大部分尾矿渣滞留在坝脚下方的 200m-70m 范围内,少部分尾矿及

污水流入米粮河。正在施工的 l 台推土机和 l 台自卸汽车及 4 名作业

人员随溃坝尾矿渣滑下。下泄的尾矿造成15人死亡,2人失踪,5人受

伤,76 间房屋毁坏淹没的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。  

事故原因分析 

1)多次违规加高扩容,尾矿库坝体超高并形成高陡边坡。1997 年

7月、2000年 5月和2002年 7月,镇安黄金矿业公司在没有勘探资料、

没有进行安全条件论证、没有正规设计的情况下擅自实施了三期坝、

四期坝和五期坝加高扩容工程；使得尾矿库的实际坝顶标高达到+750

米,实际坝高达 50 米,均超过原设计 16 米；下游坡比实为 1:1.5,低

于安全稳定的坡比,形成高陡边坡,造成尾矿库坝体处于临界危险状



态。 

2)不按规程规定排放尾矿,尾矿库最小干滩长度和最小安全超

高不符合安全规定。该矿山的矿石属氧化矿,经选矿后,尾矿颗粒较

细,在排放的尾矿粒度发生变化后,镇安黄金矿业公司没有采取相应

的筑坝和放矿方式,并且超量排放尾矿,造成库内尾矿升高过快,尾矿

固结时间缩短,坝体稳定性变差。 

3)擅自组织尾矿库坝体加高增容工程。由于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处

于临界危险状态,2006 年 4 月,镇安黄金矿业公司又在未报经安监部

门审查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六期坝加高扩容施工,将 1 台推土机和 l台

自卸汽车开上坝顶作业,使总坝的坝顶标高达到+754 米,实际坝高达

54米,加大了坝体承受的动静载荷,加大了高陡边坡的坝体滑动力,加

速了坝体失稳。 

4)当坝体下滑力大于极限抗滑强度，导致圆弧型滑坡破坏。与溃

坝事故现场目测的滑坡现状吻合。同时由于垂直高度达 50 至 54 米,

势能较大,滑坡体本身呈饱和状态。加上库内水体的迅速下泄补给，

滑坡体迅速转变为粘性泥石流.形成冲击力,导致尾矿库溃坝。 

（一）事故直接原因： 

镇安黄金矿业公司在尾矿库坝体达到最终设计坝高后,未进行

安全论证和正规设计,而擅自进行三次加高扩容,形成了实际坝高 50

米、下游坡比为 1:l.5 的临界危险状态的坝体。更为严重的是在 2006

年 4 月,该公司未进行安全论证、环境影响评价和正规设计,又违规组

织对尾矿库坝体加高扩容,致使坝体下滑力大于极限抗滑强度,导致



坝体失稳，发生溃坝事故。 

（二）事故间接原因： 

1)西安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矿山分院工程师王建军私自为镇安

黄金矿业公司提供了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的

增容加坝设计图。将图纸传真给该矿,对该矿决定并组织实施增容加

坝起到误导作用,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。 

2)陕西旭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没有针对镇安黄金矿业公司

尾矿库实际坝高已经超过设计坝高和企业擅自三次加高扩容而使该

尾矿库已成危库的实际状况，作出不符合现状的安全评价结论。评价

报告的内容与尾矿库的实际现状不符,作出该尾矿库属运行正常库的

错误结论。对继续使用危库和实施第四次坝体加高起到误导作用,是

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。 

 



 

 

 



(四)事故教训： 

1)作为镇安黄金矿业公司行政主管单位和实际控股单位,镇安

县人民政府放松对该公司的监督和管理,对该公司未经过安全论证和

正规设计,违规组织对尾矿库坝体加高扩容,致使坝体下滑力大于极

限抗滑强度,导致规体失稳的违规行为履行管理职责严重缺位,管理

工作存在严重漏洞,是造成事故的主要管理原因。 

2)作为镇安黄金矿业公司股东之一,西安兴秦技术开发总公司

和西安三联有色公司对该公司未经过安全论证、环境影响评价和正规

设计,在 2006 年 4 月违规组织对尾矿库坝体加高扩容,致使坝体下滑

力大于极限抗滑强度,导致坝体失稳违规行为未能正确履行出资人职

责,管理严重缺位,是造成事故的重要管理原因。 

3)商洛市和镇安县安全监管部门对镇安黄金矿业公司的安全管

理履行职责不到位,监管制度不健全,执法人员专业技术能力不高,对

该矿的安全例行检查不细致,对该矿存在的安全隐患未能及时发现,

且受安全评价机构错误结论的影响,安全生产许可初审把关不严,存

在工作失责和监管不力问题,是造成事故的管理原因。 

4)省安全监管局有关人员于2004年 6月组织专家组对镇安黄金

矿业公司进行的安全评估工作不够严密，方法不够规范,所作出的评

估报告不够真实,对日后的安全检查、评价、审验以及该矿的安全管

理与违规扩容加坝产生了影响；在对安评人员培训工作中组织不严

密,培训时间短,管理档案缺失,且违规为现役军人办理安评人员资质

证；对陕西旭田安全技术服务公司的取证授权审查把关不严,监管不



到位,是造成事故的管理原因。 

5)镇安县米粮镇人民政府对尾矿库下游居住村民的安全监管失

察失管,是造成事故的管理原因之一。 

（五）事故处理意见： 

镇安黄金矿业公司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,西安有色冶金设计研

究院矿山分院工程师王建军和陕西旭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事

故发生负主要责任,镇安县人民政府对事故发生负主要管理责任,西

安兴秦技术开发总公司和西安三联有色公司对事故发生负重要管理

责任,镇安县、商洛市和省安全监管部门对事故发生负管理责任,镇安

县米粮镇人民政府对事故发生负一定的管理责任。 

  经调查认定:镇安黄金矿业公司“4.30”尾矿库溃坝事故是一

起企业严重违反尾矿库建设程序和技术标准,擅自加高坝体进行扩

容,在生产中违规放矿,致使干滩长度和安全超高不符合安全规定,并

在危坝上实施第六期加高坝体而造成溃坝的特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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